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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前山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35KV
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12·10”一般

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12 月 10 日 13 时 45 分许，徐闻县前山镇前糖社区

糖厂变电站对面，35KV 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75 杆施工现场发生

一起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致 1 人死亡，3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90万元。

事故发生后，县应急局、县发改局、县公安局、前山镇等单

位有关领导先后赶到现场做好事故处置工作，初步了解发生经过

情况，并对事故的善后工作进行协调处理。县委、县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第一时间指示，要求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卫生健

康局及前山镇单位迅速赶赴现场，全力以赴做好伤员救治、事件

调查及善后处理等应急处置工作，严防发生次生事件，全力确保

社会面平和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规定，2024年 12月

11日，徐闻县人民政府成立徐闻前山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

司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12·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由县安委办主任、县应急局局长潘

林肯任组长，县政府办副主任王余明、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县

任副组长，调查组其他成员从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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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县总工会、县检察院、前山镇政府等单位抽调，依法开展事

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人员询

问和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应急

处置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事故的性质以及事故单位和相

关人员的责任，查明了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安全监管

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

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前山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35KV曲前线

线路改造项目“12·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工程造价是 249.3万元，2024年

8 月 26日开工报审通过，工程改造内容主要是土建基础施工、

拆除旧电杆和电线、架设新电塔和电线。项目工程量大致是有七

根旧电线杆拆除、七根线电塔电线安装、以及七处桩基础施工。

35kV曲前线投运于 2001年 12月，运行年限已满 23年，该

线路起点站为 110kV曲界站，终点站为 35kV前山站，全线采用

角钢塔、水泥杆混合架设，线路总长 12.89km。目前 35KV曲前

线#24、#41、#54、#60、#61、#67、#75均为老旧水泥杆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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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残旧；由于设计标准偏低或现场状况发生变化，线路安全裕

度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的改造，以上杆塔不满足安全运行要求，

需对 35KV曲前线#24、#41、#54、#60-#61、#67、#75杆塔进行

规范性改造。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输电管理所申请

技改项目对曲前线进行改造，项目可研于 2024年 1月 26日完成

审批入库，后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2月 20日的投资计

划下达实施。

（二）涉事单位情况

1.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以下简称湛江供电

局）

成立于 2002年 02月 22日，注册地址：湛江市霞山区海滨

大道南 5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03194383571C，负责

人：朱灼新。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凭总公司授权开展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湛江供电局是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的建设单位。

湛江供电局下属县区级公司湛江供电局输电管理所（以下简称湛

江输电所）是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的项目实施部门。

湛江供电局下属单位湛江输电所，负责 35kV曲前线线路改

造项目运维管理工作，湛江输电所是建设方，也是湛江供电局的

项目实施部门。建设单位的项目实施部门湛江输电所依据《安全

生产法》依法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用于改善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条

件；同时针对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设置了安全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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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依法拟订了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依法组织和记录了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依法审批杆塔更换总施工方案、铁塔组立专项方案；依法

对参建单位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依法监督参建施工单位人员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依法监督施工方危险源辨识评估及现场施

工等安全管理工作。

2.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洋公司）

成立于 1993年 3月 18日，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

宝珠路 76号自编 8号 1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354933B，法定代表人：许亮。经营范围包括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施工;

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供电业务；建

设工程设计等。施工资质为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证书号为：

D344072777，有效期至 2028年 11月 28日，安全生产许可证编

号为：（粤）JZ安许证字[2023]000462，有效期至 2026年 1月

19 日。能洋公司是 35KV 曲前线改造项目项目的施工单位，项

目经理为陈麒麟，施工现场负责人张永皓。

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做为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单位，对

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依据

《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中国南方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四

川科瑞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分包合同中明确了各自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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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权利、义务。同时，针对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设置

了安全管理机构，做好了依法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

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依法组织和记录本单位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依法审核并报送监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人

员名单和资质；依法编制并报监理、建设单位审批了杆塔更换总

施工方案、铁塔组立专项方案；依法开展了危险源辨识和评估；

依法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施工技术交底和站班会交

底；依法报送工作票并获得作业许可等安全管理工作。但是，仍

然存在以下三点安全管理工作问题：

其一，依据《发包工程安全协议书》规定：“乙方应当根据

本工程施工特点、范围，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对施工现场易

发生事故的部位、环节进行监控。”，施工单位应对事故发生当

日，施工现场涉及有登杆高处作业、起重吊装作业、电线杆拆除

作业等高风险作业类型，符合易发生事故的部位和环节。需要施

工总承包单位进行监控。但是，事故发生当日，施工总包单位只

在施工前进行了站班会交底，没有管理人员在作业过程中进行监

控。施工作业过程中出现电线杆上登杆高处作业的四名作业人员

在拆除完导线后停留在杆上十分钟左右，地面上吊车没有及时绑

扎固定电线杆的情况。反映出施工现场工序衔接不密切，安全保

障措施未及时监控落实，施工总承包对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

因此，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在管理人员对施工过程监控不到位的安

全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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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依据《35KV曲前线#24、#28、#41、#54、#60-#61、

#67、#75杆塔更换总施工方案》4.3.1拆除旧杆 ：“d、防倒杆措

施：使用抱杆、挖掘机或吊车等设备固定电杆，防止在拆除过程

中电杆倒塌；或在拆除主线路的导线前，在受力电杆上装设可靠

的临时拉线”。事故发生当日，施工现场未使用机械设备固定电

杆，也未装设可靠的临时拉线，未严格按照方案做好防倒杆措施。

因此，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在未严格按照方案做好防倒杆措施的安

全管理问题。

其三，依据建设方和施工方双方交底文件的《现场勘察及安

全技术交底记录附页》第 12条：“视频设备应在开工前关联接入

智慧监督系统，视频设备应能覆盖全部作业点，作业过程在视频

监控下完成”，施工方应在作业前将视频设备接入系统，并全程

监控施工过程。但是，在事故发生当天，因为录像机没电的原因

（2024年 12月 8日项目材料员给分包单位发放满电摄像机，但

是没有发放充电器），未能按照交底要求，进行全程视频摄像。

因此，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在未按交底要求使用摄像机监控施工过

程的安全管理问题。

3.湛江中汇电力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电力公司）

成立于 2005年 6月 6日，注册地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乐 山 路 23 号 恒 兴 大 厦 9 楼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8037762174427，法定代表人：林土求，经营范围包括建设

工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等。监理资质为电力工



—7—

程监理甲级，证书编号为：E144000633,有效期至 2028 年 12月

22日。中汇电力公司是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的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为陶祥军。

湛江中汇电力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监理部依法依规监督检查

施工总包单位安全教育培训；依法审核施工单位人员名单和资

质；依法审核了杆塔更换总施工方案、铁塔组立专项方案；依法

审核了危险源辨识和评估。

4.四川科瑞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华公司）

成立于 2014年 11月 6日，注册地址：四川省华蓥市双河街

道办事处汪杜路南侧 13 号门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681323356706U，法定代表人：郭云林，经营范围包括输

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

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等。施工

劳务不分等级，资质证书编号：D351942454，有效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科瑞华公司是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的劳务分

包单位，项目现场负责人是尹兵兵。

四川科瑞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依法与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

限公司签订《安全协议书》，依法做好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持

证上岗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两点安全管理工作的问题：

其一，依据《35KV曲前线#24、#28、#41、#54、#60-#61、

#67、#75杆塔更换总施工方案》4.3.1拆除旧杆 ：“d、防倒杆

措施：使用使用抱杆、挖掘机或吊车等设备固定电杆，防止在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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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过程中电杆倒塌；或在拆除主线路的导线前，在受力电杆上装

设可靠的临时拉线”。事故发生当日，施工现场未使用机械设备

固定电杆，也未装设可靠的临时拉线，未严格按照方案做好防倒

杆措施。因此，施工分包单位存在未严格按照方案做好防倒杆措

施的安全管理问题。

其二，依据 2024年 12月 1日《安全交底》文件第七点：“作

业开工前，工作负责人对可连接视频设备进行检查，确保正常接

入智慧安监系统。当作业配置的可连接设备故障未能接入智慧安

监系统，或信号不良未能接入智慧安监系统的，立即向项目部联

系，注意以下几点情况：（7）每日关摄像头前检查电量，电量

不足需要充满电，避免出现电量不足导致无法开摄像头的情况”，

分包单位在 2024年 12月 9日，施工完后，发现电量不足，没有

及时充电导致 10日开工前摄像头出现没有电的情况。因此，施

工分包单位存在未按交底要求使用摄像机监控施工过程的安全

管理问题。

（三）合同及安全协议签订情况

2024 年 4 月 1 日，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与广

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和发包工程安全协议书，

明确了双方安全生产责任。

2024年 3月 13日，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与湛

江中汇电力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监理合同，明确监理工作内容。

2024年 6月 24日，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与四川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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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和安全协议书，明确

了双方安全责任。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12 月 10 日上午，项目分包单位四川科瑞华电力建

设有限公司施工班组负责人尹兵兵等 11名人员从雷州市英利镇

到达徐闻前山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35KV 曲前线线路改

造项目#75 杆现场，35KV 曲前线#75 杆为门型等径驳接水泥杆

（9米+9米）。到达现场后，施工班组负责人尹兵兵开始进行作

业前安全交底工作，并检查安全作业条件，确认安全。12时 10

分，刘永波（死者）、李万龙、汤玉华、鲁万禹等 4名作业人员

（均持有高空作业证）戴好安全帽、绑好安全带，以 2人为一组

开始登杆作业，爬至 15米左右高度的横担处用手扳葫芦松开电

导线，用手扳葫芦连接绝缘子金具，把挂点螺栓拆开，放松电导

线 2米张力后，再用杜邦绳将电导线慢慢放到地上。这个过程中

4名作业人员都是在 15米左右高度的操作位置。13时 30分许，

吊车到达现场，支撑脚就位，伸出吊臂，等待挂电线杆吊绳，电

线杆上 4名作业人员在等待。13时 45分，当吊车和电线杆上 4

名作业人员在等待的时候，面向公路右侧的一根电线杆的中间接

驳处发生弯曲，接着发生断裂倒塌，倒塌过程中由于两根电线杆

中间的横担传力，导致另外一根电线杆也发生倒塌。接驳处断裂

那根电线杆是汤玉华和鲁万禹在施工，另外一根是刘永波和李万

龙在施工。刘永波和李万龙所在的电线杆是最先砸到铁塔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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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鲁万禹和汤玉华所在的电线杆虽然是接驳处发生断裂，但有

横担连接前面一根电线杆，着地前有前面一根电线杆和铁塔缓冲

受力，导致鲁万禹和汤玉华在杆上着地时受力不大，受了轻伤。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 s287省道的傍边，在农田上面，没有农作物，

土地松软，现场已经被围栏、警示标志围闭，基本保持发生事故

时的原来状态，情况如下：

1.原来在现场的 25t轮胎吊车已经撤离了现场。

2.2根倒塌的电杆横卧在现场，下面压着用来更新的铁塔，2

根电杆中间分别有 2处折断，其中一根（面相公路右侧）在靠近

铁塔的地方已经完全断开，其余折断的部位有钢筋联接，电杆水

泥混凝土表面已经碎裂。

3.75#电杆的规格：等径 300mm，长 18m（由 2 根 9m长杆

现场焊接），距离 3m，顶部由横担连接的门型电杆。电杆的攀

线有 9根，在倒塌的方向有 1根，在反方向分布有 8根，其中部

分锚桩有损坏的情况。

4.电杆倒塌前，现场在进行撤线作业，撤下的导线还放置在

现场。

5.现场可见，受伤人员留下的安全帽和安全带。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人死亡，3人受伤。

死者情况：刘永波，男，汉族，28 岁，云南省楚雄彝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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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州南华县人，工作单位是科瑞华公司，职务是施工人员，持有

高处作业证。在事故中死亡。

伤者情况：李万龙，男，彝族，40 岁，云南省楚雄彝族自

治州楚雄市人，工作单位是科瑞华公司，职务是施工人员，持有

高处作业证；鲁万禹，男，彝族，40 岁，住址：云南省楚雄彝

族自治州南华县人，工作单位是科瑞华公司，职务是施工人员。

持有高处作业证；汤玉华，男，汉族，42岁，云南省楚雄彝族

自治州南华县人，工作单位是科瑞华公司，职务是施工人员，持

有高处作业证。3人在事故中受伤。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9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 年 12 月 10 日 13 时 45 分，徐闻前山广东能洋电力建

设有限公司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目#75杆施工现场发生电线

杆倒塌，4名高空作业人员随杆坠落。事故发生后，现场施工人

员马上开展救援，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但未向前山镇人民政

府上报事故情况。分包单位现场负责人尹兵兵立马喊来吊车将压

到死者刘永波的电线杆吊起来，重伤的李万龙没有被电线杆压

到，他是被砸到。然后把他们两个人转移到空地，当时刘永波头

部在流血，已经昏迷没有反应。李万龙头部流血，然后用纸巾摁

住止血，止血有效果，但是没有完全止住，还帮他们解开安全带，

等待救援。当时尹兵兵负责看护刘永波，杨学祥负责看护鲁万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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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德看护李万龙，前面点位的工友何发从看护汤玉华。14时

许，前山镇卫生院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首先救治刘永波，

十几分钟后说其没有了生命体征，接着医护人员救护其余的 3名

伤者。尹兵兵和何钱友驾车将刘永波送到徐闻县人民医院急救中

心进行抢救，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其他的伤者也被陆续送到徐

闻县人民医院救治

12月 10日 14时 21分，前山镇黄明想副镇长接到前山镇卫

生院院长电话称：前山镇前山糖厂附近变电站对面发生一起施工

意外事件，造成 1人死亡，3人受伤。

12月 10日 14时 45分，前山镇黄钟耐副镇长、镇规划建设

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抵达现场。

12月 10日 15时 06分,前山镇黄明想副镇长电话向徐闻县应

急管理局主要领导报告情况。

12月 10日 15时 22分，前山镇再次电话向徐闻县应急管理

局报告情况。

12月 10日 15时 49分，前山镇第一次书面向徐闻县应急管

理局报送情况。

12月 10日 16时 03分，前山镇第二次书面向徐闻县应急管

理局报送情况。

12月 10日 16时 04分，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值班室电话向湛

江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报告情况。

12月 10日 16时 20分许，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应急处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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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和现场勘查。

12月 10日 16时 30分，徐闻县应急管理局第一次书面向湛

江市应急管理局报送情况。

12月 10日 18时 34分，徐闻县应急管理局第二次书面向湛

江市应急管理局报送情况。

12月 10日 18时 43分，徐闻县应急管理局第三次书面向湛

江市应急管理局报送情况。

（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四川科瑞华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积极与死者家属

协商赔偿事宜，截止 2024年 12月 13日，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

一致协议，并签订了和解协议书，死者家属获赔 225万元，死者

善后工作已妥善处理完毕。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本次事故应急反应迅速，事故发生后，施工队快速反应，及

时拨付 120急救电话，并组织现场应急救治。各有关单位各司其

职，协作高效，善后工作及时处置到位，死者家属及伤者情绪稳

定，没有造成次生性事故及负面舆情传播。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电杆存在缺陷是事故发生的直

接原因。现场检查发现，断裂后的#75杆右侧（面向公路）电杆

断面处，钢板圈本体与杆体驳接处严重锈蚀，驳接面内部 16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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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根)钢筋在事故前已断裂，剩余 8根钢筋也有不同程度锈蚀，

事故发生前多数钢筋已断裂造成电杆整体抗弯能力极大降低。

正常状态下，靠攀线的拉力平衡导线的拉力来保持门型电杆

竖立工作状态，当 4位作业人员在#75杆上作业时，改变了电杆

原来受力的平衡状态，作业过程中右侧杆中部驳接面开裂向左折

断，连带左侧电杆一起向左倾斜，最终导致 75#双杆倾倒，杆上

4名作业人员随倾覆杆塔坠落至地面，受到电杆的打击。

（二）间接原因分析

事故间接原因是：

1.施工单位作业前的现场勘查工作不到位，是事故的间接原

因。导致未能及时发现电杆存在安全隐患，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断杆倒杆，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2.施工单位未落实危险作业管理制度，是事故的间接原因。

吊装作业、高处作业是危险作业，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应在现

场监督，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是事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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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

3.徐闻县发改局、前山镇政府未能认真履行职责，对施工现

场隐患排查、督导检查不彻底，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1.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在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

目中前期勘查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电线杆接驳处钢筋锈蚀断

裂的缺陷问题[1]
；管理人员对施工过程监控不到位[2]

；未严格按

照方案做好防倒杆措施
[3]
；未按交底要求使用摄像机监控施工过

程。

2.四川科瑞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在 35kV曲前线线路改造项

[1] 《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电力建设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当开展现场查

勘，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并按技术管理相关规定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意。分部

分项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如实告知作业场所

和工作岗位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并由双方签字确认；对复杂自然条件、

复杂结构、技术难度大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需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安全验算结果，必要时召开专

家会议论证确认。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

列职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

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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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施工中未严格按照方案做好防倒杆措施
[4]
，未按交底要求使用

摄像机监控施工过程。

（二）有关监管部门

徐闻县发展和改革局作为县级能源主管部门主要是配合开

展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和电力运行安全监管，对该项目工程配合监

管不到位。

（三）地方党委政府

徐闻县前山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政府，对属地电力工程施工

项目安全巡查不到位，宣传工作不够仔细，工作制度不够完善。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

1.张永皓，群众，男，广东廉江人，总包方广东能洋电力建

设有限公司施工现场的负责人。对35kV曲前线线路工程项目N75

电杆作业综合风险评估不准确，未及时到现场排查拆除电线杆作

业，未做防倒杆措施，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发生事故，对

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徐闻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对张永皓实施行政处罚。

2.尹兵兵，男，四川广安人，分包方四川科瑞华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施工现场的负责人。施工过程未采取有效的防倒杆措施，

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徐闻县应急管理局按照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

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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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尹兵兵实施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建议由徐闻县应急管理局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实

施行政处罚。

2.四川科瑞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建议由徐闻县应急管理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四川科瑞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实施行政处罚。

（三）建议移交县纪委监委处理的人员

1.谭谦秀，中共党员，徐闻县发展和改革局能源和油气管理

股股长。对辖区内电力设施建设项目安全配合监管不到位，根据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建议给予问责。

2.黄钟耐，中共党员，前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分管电力等

工作，对辖区内电力设施建设安全巡查监管不到位，根据三管三

必须的原则，建议给予问责。

3.谢明秀，中共党员，前山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具体承担电力安全工作，对辖区内电力设施建设项目巡查检查不

到位，根据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建议给予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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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给予问责的单位

1.徐闻县发展和改革局。对辖区内电力建设安全配合监管不

到位。建议徐闻县发展和改革局向徐闻县政府作出深刻检讨。

2.徐闻县前山镇人民政府。在组织电力设施建设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中，巡查监管工作不到位。建议前山镇党委、镇政府向徐

闻县政府作出深刻检讨。

（五）其他处理建议

1.何家翅，中共党员，徐闻县前山镇北松村民委员会书记、

主任，对辖区内电力设施建设项目巡查检查不到位，建议由前山

镇党委、政府对北松村民委员会书记、主任何家翅按规定做出处

理，处理结果报徐闻县安委办。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发展理念没有牢固树立

项目参建单位对拆除电线杆工程安全管理重视程度不足，隐

患排查不细致，前期勘查未能有效辨识电线杆存在缺陷问题，施

工过程中安全管控措施不得力，监督管理层层失守。

（二）安全监管不到位

徐闻县前山镇人民政府在开展电力工程的隐患排查工作中

未及时发现并实施监督管理。徐闻县发改局局对电力行业安全管

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少对乡镇人民政府在电力项目建设

安全管理工作方面的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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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乡镇党委政府和县级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属地政府和行业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督促行政区域和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要认真吸取事故惨痛教训，开展警示宣传，督促相关

单位以案为鉴、聚一反三，强化安全意识，充分认识电力建设领

域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各环节责任，综合施策，

从严整治，为安全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进一步强化企业法治意识

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真正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守法依规经营。要加大对安

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全面构建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改善安全生产条

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要强化事故案例警示教育，采取强有力

的措施，彻底整改现场管理人员监督不到位、安全措施落实不到

位等安全隐患问题，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三）深入开展电力建设项目隐患排查整治

各乡镇政府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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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紧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毫不放松

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要紧盯重点环节，通过召开建设项

目、电力行业领域整治会议等方式，全面分析电力工程建设项目

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谋划部署专项治理措施。

（四）强力推进建设领域“打非治违”工作

各乡镇政府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在建设领域

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推动项目责任单位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要严厉打击安全措施不到位，关键岗位人员不到岗履职、隐

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的行为。同时充分调动群众监督积极性，保持

“打非治违”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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